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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華語文語料庫數位教學應用競賽」智慧財產 

保護暨保密切結書 
立切結書人(以下簡稱本人)為參與國家教育研究院主辦之「2019華語文語料庫

數位教學應用競賽」(以下稱本競賽)，同意遵守本切結書下列各項條款： 

第一條 本人知悉需全程參與本競賽，並在期限前繳交影片檔及企劃書，始能獲

得語料授權。 

第二條 本人知悉主辦單位所提供之700萬字語料（包含口語語料200萬字、書面

語語料300萬字、雙語語料200萬字）及標準體系漢字、詞語、語法點字詞表屬

原授權單位所有，應以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僅得用於本競賽利用，不得從

事商業用途之利用行為。 

第三條 本人同意並確實遵守下列各項智慧財產權約定： 

一、確實遵守著作權法之規定，以保障著作人之著作權益。 

二、確實遵守各類軟體之版權聲明或授權聲明之內容。 

三、若有下列情形以致違反中華民國或中華民國以外地區之法律，願自行負擔

一切責任：(一) 未依本競賽智慧財產權聲明或授權聲明之規定，任意使用或拷

貝、散佈、出借、販賣予第三人。 

(二) 任意使用非法重製之軟體以致違反著作權法之規定。 

(三) 任意於網際網路下載、使用、修改電腦程式、圖片、著作以致違反著作權

法之規定。 

(四) 其他違反法令之行為。 

第四條 本人同意應以善良管理人之注意，妥善保管因參與本競賽而知悉之資

料，不得任意洩漏或交付任何第三人或使第三人知悉。縱因本競賽終止或解

除，本人仍須遵守本條之保密義務，若有違反，應賠償利害關係人所失利益及

所受損害。 

第五條 本人如違反前述各條規定致主辦單位或原授權單位有損害時，願向主辦

單位或原授權單位負全部賠償責任。 

第六條 因本切結而生之爭議，雙方同意以誠信原則協商解決，協商不成者，雙

方合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此致 

主辦單位：國家教育研究院 

立切結書人（全體參賽人員）：                                          

                                                                       

代表人手機/電子郵件：                                                  

代表人戶籍地址：                                                       

參賽者若為限制行為能力人（未滿20歲） 

法定代理人：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月  日 


